附件1：

福清市工业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
   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企业规模
	所属行业
	员工人数
	有限空间类别
	法人代表
	安全管理人员
	标准化创建
	企业性质

	
	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号码
	姓名
	手机号码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填写说明：

1.企业规模：大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上；中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；小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。

2.所属行业是指冶金、有色、机械、纺织、轻工、建材。
3.标准化创建情况为二级、三级、达标（小微）、过期、未创建。

4.企业性质及隶属关系为国企、民营、外资。

5.有限空间类别：企业无有限空间，填报“无”，有涉及有限空间，要按照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参考目录》（安监总厅管四〔2015〕56号）分类填写。
附件2：
福清市钢铁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   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企业规模
	员工人数
	法人代表
	安全管理人员
	标准化创建
	企业性质
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号码
	姓名
	手机号码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填写说明：

钢铁企业是指对黑色金属矿石进行开采、处理、冶炼或加工成材的工业企业。

企业规模：大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上；中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；小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。

3.标准化创建情况为二级、三级、达标（小微）、过期、未创建。

4.企业性质及隶属关系为国企、民营、外资。

附件3：
福清市粉尘涉爆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   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粉尘种类
	涉粉作业人数
	集尘设备（台）
	除尘设备类型
	有无湿式除尘
	企业规模
	员工人数
	法人代表
	安全管理人员
	标准化创建
	企业性质

	
	
	
	
	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号码
	姓名
	手机号码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填写说明：

1.粉尘种类包括：①金属制品加工（镁粉、铝粉、铝铁合金粉、硅粉、锌粉、钛粉、镁合金粉、硅铁合金粉等）、②农副产品加工（饲料、鱼骨粉、烟叶粉尘等）、③木制品/纸制品加工（木粉、纸浆粉）、纺织品加工（聚酯纤维、甲基纤维、亚麻、棉花）、④橡胶和塑料制品加工（树脂粉、橡胶粉）、⑤冶金/有色/建材行业煤粉制备（褐煤粉尘、褐煤/无烟煤粉尘）、⑥其他。

2.企业规模：大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上；中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；小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。

3.标准化创建情况为二级、三级、达标（小微）、过期、未创建。

4.企业性质及隶属关系为国企、民营、外资。

附件4：
福清市铝加工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   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企业规模
	员工人数
	法人代表
	安全管理人员
	标准化创建
	企业性质
	是否为深井铸造
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号码
	姓名
	手机号码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填写说明：

1.企业规模：大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上；中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；小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。

2.标准化创建情况为二级、三级、达标（小微）、过期、未创建。

3.企业性质及隶属关系为国企、民营、外资。

附件5：
福清市涉氨制冷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   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企业规模
	员工人数
	快速冻结装置数量
	液氨储量（吨）
	法人代表
	安全管理人员
	标准化创建
	企业性质

	
	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号码
	姓名
	手机号码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填写说明：

企业规模：大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上；中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；小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。

2.标准化创建情况为二级、三级、达标（小微）、过期、未创建。

3.企业性质及隶属关系为国企、民营、外资。

附件6：
福清市轻工重点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   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企业类型
	企业规模
	员工人数
	法人代表
	安全管理人员
	标准化创建
	企业性质

	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号码
	姓名
	手机号码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填写说明：

企业类型分为：羽毛(绒)加工/皮革/毛皮鞣制/印染/蔬菜腌制/造纸/其他（存在硫化氢中毒风险行业）。

2.企业规模：大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上；中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；小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。

3.标准化创建情况为二级、三级、达标（小微）、过期、未创建。

4.企业性质及隶属关系为国企、民营、外资。

附件7：
福清市机械铸造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   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企业类型
	企业规模
	员工人数
	法人代表
	安全管理人员
	标准化创建
	企业性质

	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号码
	姓名
	手机号码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填写说明：

1.企业规模：大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上；中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；小型工业企业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。

2.标准化创建情况为二级、三级、达标（小微）、过期、未创建。

3.企业性质及隶属关系为国企、民营、外资。

附件8：
	工业企业专项排查整治清单登记表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隐患清单
	整改清单
	责任清单
	验收清单

	
	
	存在问题
	是否为重大隐患
	整改措施
	整改时限
	责任单位
	责任人
	验收情况
	验收人
	验收时间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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